
 

 

 

 

 

 2010 年 8 月 26 日 

即 時 發 佈 

 

香 港 律 師 會 為 馬 尼 拉 挾 持 事 件 受 害 者 及 家 屬 設 立 熱 線 

 

香 港 律 師 會 ( 「 律 師 會 」 ) 沉 痛 哀 悼 馬 尼 拉 挾 持 悲 劇 中 遇 害 的 港 人 ， 並 向 傷 

者 與 其 家 屬 ， 以 及 失 去 摯 愛 的 家 庭 致 以 深 切 慰 問 。 

律 師 會 會 長 王 桂 壎 表 示 ﹕ 「 我 們 希 望 為 是 次 不 幸 事 件 中 的 傷 者 及 死 者 家 屬 

提 供 法 律 協 助 。 律 師 會 現 正 諮 詢 菲 律 賓 的 法 律 專 業 人 士 ， 以 了 解 若 受 害 者 

及 其 家 屬 要 求 索 償 ， 所 涉 及 的 當 地 法 律 及 程 序 。 律 師 會 並 設 立 了 由 本 會 義 

務 法 律 服 務 委 員 會 主 理 的 熱 線 ， 為 有 需 要 的 受 害 者 及 其 家 屬 提 供 相 關 資 

訊 。 」 

該 熱 線 號 碼 為 2846 0580 ， 現 已 投 入 服 務 直 至 今 年 11 月 底 ， 服 務 時 間 為 星 期 

一 至 五 上 午 9 時 至 下 午 1 時 ， 以 及 下 午 2 時 至 5 時 。 

 

查 詢 : 張 寶 玉 

電 話 : 2846 0520 

電 郵 : dcom@hklawsoc.org.hk 

 

 

 

mailto:dcom@hklawsoc.org.hk

